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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房地产税是遏制房价上涨的手段(3月9日)

文章作者：

  开征房地产税，已经是今年“两会”讨论的一个十分热烈的话题。对于房地产税该不该开征？其意义何在？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何影

响？它对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遏制国内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有作用吗？ 

  其实，开征房地产税，自然是与最近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关，是与国内房价疯涨有关。尽管目前国内房地产价格严重高估已是不争

的事实，“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把遏制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但是反对房地产市场泡沫存在

的声音却在国内占主导态势，何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博弈机制。地方政府出于获得财政收入的

目的是高房价坚定的支持者，而且通过土地垄断等方式有力地支撑了房价的上涨；开发商作为地方政府代理人，只有在房价的攀升中获得银

行的资金与政府的土地，而房价的非竞争性或垄断性则为此创造了条件，也为开发商获得暴利创造了条件；商业银行则通过银行房价的虚高

来扩大其贷款规模、降低不良贷款率及增加利润，只要看看这几年国内商业个人信贷资金与房地产开发贷款快速增长的态势，我们就能够从

中明白这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已经购房者希望房价的攀升来增加其财富效应或转手交易获利，没有购房者由于缺乏

谈判力量、加上商业银行贷款支持，只得被迫接受高房价。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房地产的价格在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开发商相互的推动

中还能够不快速地上涨吗？ 

  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下，房地产税是一种选择性的财产税。它同其他财产税一样，是一个国家赋税结构中的三大支柱（还有消费税、

所得税）。一般来说，房地产税的课税对象只限于土地及房屋。在计算税基的时候，房地产的抵押贷款即负债不得扣除。而且房地产税在大

多数国家都属于地方税，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依照各国现行税制，每一笔土地及每套房产都得征税，都得根据政府定期

查定之价格加以计算征定。对于房地产税基的认定，都会用明确的法律来规定，以便减少房地产课税的随意性与不公平性。如同个人所得税

的征收一样，房地产税的征收同样对某些特定房地产设定优惠办法。不是对每一个有房子的人都要征收。 

  从目前国内的房地产税的征收情况来看，一方面是税种繁多、收费复杂、租费杂乱，如各种所得税、印花税、城市建设税等，另一方面

房地产税比重偏低，与房地产有关的税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2.36%，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仅为8.12%.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增加征税征费

的成本，也为逃税漏税、贪污腐化提供了条件与土壤，同时也导致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减，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房地产税的偏低也使个人住房消费盲目扩张、国内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严重。 

    如果对房地产炒作重征房地产税，加大投机者的投机成本，那么，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立即会迅速下降，房地产的价格也会随着房

地产需求下降而回落到真实的市场价格上来。这样，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会自然消退，从而可以保证国内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地发展。 

    当然，开征房地产税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如房地产税的税基、税率及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分配、税收的减免

与优惠对象的确立等，只有在这些方面创造条件，房地产税的开征才能有效地进行，并达到开征房地产税的目的。所以开征房地产税先得制

定规则、然后试点，并在这基础上全面展开。 

    总之，随着国内房地产业的持续高速发展，开征房地产税已是势在必行的事情。而且国内开征房地产税不仅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来

源，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收益公平分配，也是减少房地产投机、遏制房价疯涨、减少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行为、保证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地发

展的重要一步。 

文章出处：《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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